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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及社會企業做為就業策略，作為有效改善失業率之措施，但

降低失業率與社會企業提高就業率，其實和改善所得分配沒有直

接關係，針對此報告內容進行評估，敬請國發會提出詳細說明，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改善所得分配具體方案」在「四大策略」之「就業策略」中將「推動社會企業發展」列

為第一個策略，其下又細分為「資金部分」及「其他行動策略」。資金部分主要提供新創

企業協助，而其他行動策略當中，提及：推動社會企業發展，以商業模式解決特定社會問

題。 

二、社會企業跟就業策略的關係是什麼？為什麼社會企業是要改善就業與所得分配不均？請提

供詳細說明。 

（十）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銀行公會於金管會核備「金融機構開戶

作業審核程序暨異常帳戶風險控管之作業範本」之附件「開戶作

業檢核表」第四條檢核標準「職業與客戶本人氣質等外觀表現符

合。」使銀行行員過分謹慎對待客戶以防止人頭戶設立，同時於

線上開戶（非數位存款帳戶）時仍受其限制，而得「視訊確認」

為本人，造成用戶端開戶限制重重，金管會應對此風險控管作業

標準重新思索，以科技金融的角度出發，以數位思維根植角度提

供評估報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因應金管會已設立金融科技辦公室應更加順應潮流，重新檢核過去傳統開戶審查標準於線

上金融崛起之世代的形式是否適應。 

二、應對傳統銀行之風險控管作業標準重新思索，以科技金融的角度出發，以數位思維根植角

度提供評估報告。 

（十一）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主推之電子發票

，推廣以來截至今年於營業端、消費端進行之佔比已接近六成

，而傳統發票印出後如應於核銷端常備供查核年限為五年，現

階段約年開 32 億張紙本發票，造成紙張的浪費，財政部應盡速

討論紙本發票終止使用的期限，以減少過多的樹木砍伐、過多



 

 
276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13 期 院會紀錄 

能源耗損，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因應財政部電子發票推動小組自 103 年起積極推廣電子發票於營業端、消費端的應用，已

逐步完成營業端之推廣（如政府機構），惟消費端推廣上有所困難，因消費者使用習慣上

仍熟悉傳統紙本統一發票，電子發票造成不安全感，此乃困難之主因。 

二、建議訂定紙本發票停止使用之期限，在期限內有效推廣至消費端，以加速電子發票的運行

，免於有電子發票平台卻依舊列印出紙本發票的荒謬情事一再發生，以減少對於紙張的使

用。 

（十二）本院王委員定宇，針對本席接獲台南市永康區大灣段、四維段

、永中段，台南市仁德區太子段承租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台糖公司）土地多位承租戶陳情指出，台糖公司最近

幾年一直調漲土地租金，承租戶面臨合約期間內租金暴漲 1-3
倍，若無力負擔，承租戶放棄承租權利終止契約也要遭沒收一

年租金。經查，全國各縣市全國數量龐大的台糖土地承租戶近

年不斷發生類似爭議，台糖公司至今未提出妥善解決辦法。本

席認為，身為國營事業，台糖公司除營利之外，亦應負擔企業

之社會責任，不可帶頭「惡房東」的錯誤示範。引發廣大爭議

之土地租賃契約租金調漲以及解約規定，顯與民法信原則相違

。關於台糖土地租賃契約如何調整租金上漲範圍及解約條件，

經濟部及台糖公司應盡速提出解決方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本席接獲台南市永康區大灣段、四維段、永中段，台南市仁德區太子段承租台糖公司土地

的承租戶陳情指出，台糖公司最近幾年一直調漲土地租金，承租戶面臨合約期間內租金暴

漲 1-3 倍，若無力負擔，承租戶放棄承租權利終止契約也要遭沒收一年租金。 

二、經查，台糖松與土地承租戶的租地契約均有如下條款約定：土地租金自簽訂契約起按年計

繳；每年租金按當年申報地價約定之若干百分比計算；契約存續期遇政府重新規定地價時

，雙方同意按當期公告地價 80%申報地價，差額於次年繳納租金時多退少補；承租戶放棄

承租權利終止契約已繳付一年租金不予退還。 

三、經查，全國各縣市全國數量龐大的台糖土地承租戶近年不斷發生類似爭議，台糖公司至今

未提出妥善解決辦法。前引台糖土地租賃契約雖有約定土地租金調漲標準，惟並未考量個


